
关于终止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说明

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准予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70号）准予注册，基金管理人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

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0年12月14日至

2020年12月18日进行公开募集，募集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手续。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

认，《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20年12月23日正式生效。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 《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终止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将相应安排赎回选择期，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退

出需求。

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正常办理，但不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或转换转入。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且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选择期内选择赎回本基金

基金份额的，对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不收取赎回费用，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

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以及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基金管理人将提请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在赎回选择期内豁免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遵守《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中约定的关于赎回费率以及投资组合比例等限制，并授权基金管理人据此落实相关事项及可根据实际

情况做相应调整。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基金财产清算

1、通过《关于终止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基金合同》终止的议案，赎回选择期结束后，本基金即进

入清算程序，不再接受投资人提出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及转换等业务的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后，不再计提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

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4、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5、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6、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7、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

相应顺延。

8、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9、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

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10、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二、终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一）法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终止《基金合同》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

约定，终止《基金合同》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属于特别决议，须经

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二）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保障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及后续清算工作

的进行，基金管理人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筹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宜，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公证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部分个人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客户通过通讯方式参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方式方法，从而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以顺利进行。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

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

员。本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将由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集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

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

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为避免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上述要求而不能

成功召集，基金管理人将在会前尽可能与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预沟通，争取更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案被否决的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拟定议案前，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沟通，认真听取相关意见，拟定议案前综合考虑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征询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意见。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

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对《基金合同》终止的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已预留

足够的时间，已做好在必要情况下二次召开或推迟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准备。如果本终止方案未获

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交议案。

（三）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及

《关于终止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告后，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以选择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已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

如果在本基金赎回选择期内发生了巨额赎回或可以暂停赎回的情形，基金管理人仍然可以根据本基金

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回，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会提

前做好流动性安排，对资产进行变现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赎回情况。

附件二：

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

/

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

名称：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终止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

/

受托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说明：

1

、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

√

”，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

、“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

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分别填写委托人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

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

、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无法辨认、表决意见空白、字迹模糊不清、相互矛盾或意愿无法判断，但其他各项

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

、如表决

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

效表决票； 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5

、 本表决票可从基金管理人网站 （

http://www.yhfund.com.cn

） 或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

http://eid.csrc.gov.cn/fund

）下载、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此格式打印。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或 单位代表本人 （或本机构） 参加投票截止日为

2021年6月14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代

为全权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

若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开银华长江经济带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除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本人（或

本机构）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日期：2021年 月 日

附注：1、此授权委托书可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2、“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仅指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

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分别填写委托人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

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参会和进行投票。3、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华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渤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银行” ）、西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银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风证券”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南证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

瑞”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

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

券”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达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

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

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

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大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证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 ）、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西部” ）、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 ）、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 ）、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证券”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山东”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华南” ）、中信期

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量”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签署的代销协

议，自2021年5月18日起，工商银行、光大银行、邮储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

行、中信银行、渤海银行、大连银行、西安银行、安信证券、第一创业、东莞证券、东吴证券、广发证券、国联证

券、国元证券、华宝证券、华鑫证券、民生证券、南京证券、天风证券、万联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长城国

瑞、长江证券、中金财富、中泰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东北证券、光大证券、国都证券、国金证券、海通证

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江海证券、开源证券、大通证券、山西证券、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西部、西部证券、新

时代证券、银河证券、粤开证券、中航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中信山东、中信华南、中信期货、

嘉实财富、上海长量、诺亚正行开始代理银华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817）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四清

客服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2.�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 李晓鹏

客服电话

95595

网址

www.cebbank.com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31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安东

客服电话

95580

网址

www.psbc.com

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

客服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 任德奇

客服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6.�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中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陶以平

客服电话

95561

网址

www.cib.com.cn

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法定代表人 郑杨

客服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8.�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 高迎欣

客服电话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9.�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客服电话

95558

网址

http://bank.ecitic.com

10.�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

2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伏安

客服电话

95541

网址

www.cbhb.com.cn

11.�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88

号天安国际大厦

49

楼

法定代表人 陈占维

客服电话

400-664-0099

网址

www.bankofdl.com

12.�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

60

号

法定代表人 郭军

客服电话

96779

网址

www.xacbank.com

1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1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客服电话

95358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15.�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 张运勇

客服电话

95328

网址

www.dgzq.com.cn

16.�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范力

客服电话

95330

网址

http://www.dwzq.com.cn

17.�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客服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http://www.gf.com.cn

18.�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7-9

层

法定代表人 姚志勇

客服电话

95570

网址

www.glsc.com.cn

19.�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

法定代表人 蔡咏

客服电话

400-8888-777

网址

www.gyzq.com.cn

20.�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7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客服电话

400-820-9898

网址

www.cnhbstock.com

2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20C-1

房

法定代表人 俞洋

客服电话

95323,4001099918

网址

www.cfsc.com.cn

2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法定代表人 余政

客服电话

400-619-8888

网址

www.mszq.com

23.�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客服电话

95386

网址

www.njzq.com.cn

2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

4

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客服电话

95391/400-800-5000

网址

www.tfzq.com

25.�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18

、

19

层

法定代表人 罗钦城

客服电话

95322

网址

www.wlzq.cn

26.�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法定代表人 廖庆轩

客服电话

400-809-6096

网址

www.swsc.com.cn

27.�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法定代表人 孙永祥

客服电话

95351

网址

www.xcsc.com

28.�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2

号莲富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勇

客服电话

400-0099-886

网址

www.gwgsc.com

29.�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新华

客服电话

95579

；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30.�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

-21

层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高涛

客服电话

95532

网址

www.ciccwm.com

3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客服电话

95538

网址

www.zts.com.cn

32.�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王春峰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网址

www.ewww.com.cn

33.�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庄家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翟建强

客服电话

95363

（河北省内）；

0311-95363

网址

http://www.s10000.com

3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客服电话

95360

网址

www.nesc.cn

35.�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刘秋明

客服电话

95525

网址

www.ebscn.com

36.�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法定代表人 翁振杰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37.�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客服电话

95310

网址

www.gjzq.com.cn

38.�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客服电话

95553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www.htsec.com

39.�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客服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40.�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客服电话

95584

网址

www.hx168.com.cn

41.�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 赵洪波

客服电话

956007

网址

www.jhzq.com.cn

42.�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刚

客服电话

400-860-8866

网址

www.kysec.cn

43.�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38

、

39

层

法定代表人 赵玺

客服电话

4008-169-169

网址

www.daton.com.cn

4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王怡里

客服电话

400-666-1618

；

95573

网址

www.i618.com.cn

45.�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法定代表人 杨玉成

客服电话

95523

；

400-889-5523

网址

www.swhysc.com

46.�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

室

法定代表人 王献军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swhysc.com

47.�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客服电话

95582

网址

www.westsecu.com.cn

48.�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法定代表人 林雯

客服电话

95399

网址

www.xsdzq.cn

49.�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客服电话

400-888-888

或

95551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50.�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 严亦斌

客服电话

95564

网址

http://www.ykzq.com

51.�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A

座

41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宜四

客服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52.�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23

号甲

法定代表人 马功勋

客服电话

95346

网址

www.iztzq.com

5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5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客服电话

95548

网址

www.cs.ecitic.com

55.�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

1

号楼

2001

法定代表人 姜晓林

客服电话

95548

网址

http://sd.citics.com/

56.�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

20

层

法定代表人 胡伏云

客服电话

95396

网址

www.gzs.com.cn

57.�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

层

1301-1305

室、

14

层

法定代表人 张皓

客服电话

400-990-8826

网址

www.citicsf.com

58.�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1

号北京国际俱乐部

C

座写字楼

11

层

联系人 郭希璆

客服电话

400-021-8850

网址

www.harvestwm.cn

59.�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55

号裕景国际

B

座

16

层

联系人 党敏

客服电话

400-820-2899

网址

www.erichfund.com

60.�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687

号

2

号楼

2

楼

联系人 李娟

客服电话

400－821－5399

网址

www.noah-fund.com

6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

、

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7日


